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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全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）财政局，评审专家：

为提升全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（以下简称“评审专家”）业

务水平，加强评审专家管理，根据《江苏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

理办法》（苏财规〔2017〕39号），现就评审专家入库培训、年

度考核及续聘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入库培训

市、县（市）财政局应自行组织或委托其他机构对符合加入

江苏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（以下简称“专家库”）条件的申请人

开展入库培训。经培训合格后，市、县（市）财政局方可将申请

人信息提交至省财政厅进行终审。

前文有误，以此文为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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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年度考核

（一）专家库设置年度考核模块，评审专家在每年规定时间

内登录专家库参加考试。

（二）考核分为正式考试和补考两个阶段。正式考试时间为

每年10月15日至11月30日；补考时间为每年12月月1日至12月31

日。每位评审专家账号内随机产生多套模拟试卷，1套正式考试

试卷（正式考试试题不超过模拟考试范围）。评审专家可在规定

时间内多次模拟考试及正式考试，以记录正式考试最高分数作为

最终分数。

（三）考试合格分数为80分，考试通过的评审专家下一年度

可继续参加评审；考试未通过的评审专家可参加补考，补考通过

的评审专家抽取概率降低10%；当年未参加考试以及补考未通过

的评审专家予以解聘。

（四）因参加补考抽取概率降低10%的评审专家，参加次年

正式考试通过的，抽取概率恢复正常；次年正式考试未通过参加

补考通过的，抽取概率在原有基础上再降低10%；连续三年正式

考试未通过的予以解聘。

三、续聘管理

（一）评审专家的聘期为3年，评审专家入专家库满3年的，

可提交续聘申请；没有提出续聘申请的，届满后自动解聘。

（二）申请续聘的评审专家应参加由省财政厅、所在地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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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（市）财政局或其委托的机构组织的续聘培训，培训合格后方

可续聘。

（三）培训合格的评审专家应在聘期届满前3个月内，登录

专家库上传培训合格证明材料提交续聘申请，所在地市、县（市）

财政局审核后（原则上进行线上审核），提交省财政厅终审。

（四）截至2024年1月1日已入库满3年的评审专家，应在2024

年3月31日前完成续聘培训，并在专家库中上传续聘培训证书、

提交续聘申请。截至2024年1月1日入库未满3年的评审专家，应

根据上述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条要求到期提交续聘申请。

本通知自 2023年 10月 15日起施行，以前规定与此文不一致

的以此文为准。

江苏省财政厅

2023年9月26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各部委办厅局、各直属单位、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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